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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委员会 

第三十八届会议 

2007 年 2 月 27 日至 3月 2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j)  

供讨论和作出决定的项目：国家统计机构 
的管理问题：微观数据使用权 

 

  澳大利亚统计局关于统计保密管理和微观数据使用权原则和

准则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按照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要求，
**
 秘书长谨向统计委员会转递一

项关于统计保密管理和微观数据使用权的报告。该报告是澳大利亚统计局代表欧

洲统计员会议所设保密和微观数据工作队编写的。报告阐述了准许各国和国际研

究界使用微观数据的益处。报告指出了发布微观数据的潜在风险，并提出了保密

管理问题和保持公众信任的若干原则。报告还阐明了发展中国家准予通过数据库

使用其微观数据的若干新近做法。供委员会讨论的要点载于报告第 10 段。 

 

 一. 导言 
 

1. “国家统计机构的管理问题”这一项目已成为统计委员会多年期方案的经常

要素。委员会在其 2006 年第三十七届会议上确定微观数据使用权为委员会该议

程项目的主题。
1
  

__________________ 

 
*
 E/CN.3/2007/1。 

 
**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6 年，补编第 4号》（E/2006/24），第一章 B节。 

 
1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6 年，补编第 4号》（E/2006/24），第一章，第 2(c)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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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同澳大利亚统计局成员协商，联合国统计司邀请该局编写一份关于统计保

密管理和微观数据使用权的报告，供委员会审议，以便指导有关国家统计机构发

布微观数据。该局是欧洲统计员会议所设该问题审查工作队的主持机构。 

3. 本报告以工作队 
2
制订的有关统计保密和微观数据问题的原则和准则为基

础。报告为这些原则和准则补充了相关案文，以便特别在发展中国家更广泛地应

用。尤其是增加了一节，讨论正在出现的数据库服务，一些国家日益探索这些服

务，以方便国际社会使用微观数据。 

4. 本报告初稿已发给非欧洲统计员会议成员的委员会成员和其他几个国家统

计机构，供其审查。审查员的评论意见已纳入最后报告，并将于近期发表。此外，

审查员还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就如何更好地促进使用微观数据提出了建议；这

些建议可归纳如下： 

 (a) 报告载有的原则受到各国好评。然而，需要就此类数据存取系统如何才

能建立必要保障问题制定更具体的准则，同时特别注意反映统计发展水平不同的

国家的需求差异； 

 (b) 虽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面临许多微观数据使用权问题，但发布数

据的做法和情况不一定相同。因此，个案研究应包括来自不同区域、特别是来自

不甚先进区域的国家统计机构的做法，以便使各种意见和准则更加符合这些国家

的情况。另外，还应同时展开个案研究，探讨尤其是发达地区的某些国家统计机

构采纳的分担费用安排和销售“匿名”抽样数据的问题； 

 (c) 需要协助各国国家统计机构增强能力，使他们不仅能够随时提供微观

数据，而且还能有效管理保密问题，同时采取必要的后续行动和回应办法，确

保遵守保密规定。虽然数据集和详细统计表的加密软件已经存在，但许多发展

中国家需要经过培训和得到一定的帮助才能掌握这些软件。各国国家统计机构

也需要接受编写支助文件和元数据方面的培训，在调查开始时就应该预想到所

有这一切； 

 (d) 虽然不容争辩的是，更广泛利用国家统计机构的数据大有裨益，而且许

多统计机构必然不得不依赖研究界，但应该考虑从体制上加强国家统计机构，以

便在内部并酌情同研究界合作开展某些研究； 

 (e) 还需要提高研究人员和其他微观数据使用者对该数据的种种限制，特别

是对调查设计允许的最低分类水平的认识。这样做将避免滥用和误用数据，避免

出现令国家统计机构难堪的结果。 

__________________ 

 
2
 该工作队由澳大利亚（丹尼斯·特里温）主持，成员有加拿大、丹麦、格鲁吉亚、意大利和波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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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讨论要点 
 
 

5. 统计委员会不妨： 

 (a) 讨论拟议准则的可适用性和关联性问题； 

 (b) 为全球统计系统采纳这些准则的进程提供指导，并就可能为促进和执行

准则而采取的行动提出建议； 

 (c) 就是否宜由国际机构担当有关国家的数据库以及必要的保障安排提出

意见。 

 


